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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泰开发建设(集团)股份有限

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

新疆维泰开发建设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或”维泰股份”)

于2024年度发现以下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。本公司已对此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，

并对2023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

于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

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本公司现将前期差错更正说明如下：

一 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

2024年5月30日，维泰股份收到《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(头屯河

区)税务局钢城中心税务所税务事项通知书》 (乌经税钢城中心税通〔2024〕498号),通

知显示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有

关规定，依据2018年度维泰股份与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机

场改扩建工程外借土方储运工程合同，维泰股份负责土方挖运等工作，属于资源税纳

税人，应履行资源税(砂石)申报缴纳义务，该项目于2021年结束，应补缴2018-2021

年度的资源税32,229,127.82元，缴纳2018-2023年度滞纳金24,553,461.84元，合计

56,782,589.66元。公司对该事项导致的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，将补缴的资源税调整所

属期间的税金及附加，将缴付的滞纳金调整所属期间的营业外支出。

二、具体会计处理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规定要求

，就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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